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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罕見疾病基金會實物捐贈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十九日第三屆第四次董、監事會聯席會制定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五日第四屆第五次董、監事會聯席會修正 

中華民國一○五年十二月二十九日第六屆第十一次董、監事會聯席會修正 

中華民國一○九年八月二十五日第八屆第二次董、監事會聯席會修正 

中華民國一一二年八月一十五日第九屆第二次董事會修正 

 
 

第一條 目的 

為使財團法人罕見疾病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接受外界捐物作

業有所依循，並健全內部控管及對外徵信，特訂定實物捐贈管理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捐物收據開立對象 

捐物收據依實際捐贈實物之個人、法人、獨資商號或非法人團體

等而製給。 

 

第三條 受理與發放單位 

本會接受外界實物捐贈總會以活動公關組（以下簡稱公關組） 

及中、南辦事處為主責。爾後，視捐物性質移請相關業務組進行

實物使用或發放作業。 

 

第四條 捐物收受與收據開立 

公關組及中、南辦事處於接獲實物捐贈之訊息時，應先與業務發

放單位就捐物內容、數量、業務需求及處置方式進行評估，並瞭

解捐贈者能否如期提供必要憑證後，呈報執行長決定是否接受捐

贈，並於收受捐物後同時開立捐物臨時證明單(附件一)。 

捐物經收取後，財會組應依據公關組及中、南辦事處提供之必要

憑證及簽收文件，於 30 個工作日內完成收據開給作業，並交由

公關組及中、南辦事處轉交捐贈者。 

捐物收據一式二聯，第一聯交捐物者收持，第二聯為本會存根，

格式如（附件二）。 

 

第五條 收據開立之必要憑證 

捐物收據之金額開立依據，依捐物來源區分如下： 

一、 捐物如為國內購買之物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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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應提供購物當年度之統一發票影本或印有「免用統

一發票專用章並蓋上負責人小章」之收據影本予本會，請

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經辦主管章。 

二、 捐物為捐贈者自家企業產品者(一)或(二)擇一： 

（一）應提出正式出貨單正本，內容應載明品名、數量、單

價以時價計價，出貨單上應蓋有企業發票章。 

（二）應出具開立給自家之當年度統一發票三聯式或「免用

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蓋上負責人小章」收據， 並提供

影本予本會，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經辦主管章，發

票或收據抬頭應為捐贈者名稱，單價以時價計價。 

三、 捐物如為「進口物品」者： 

（一）捐贈者應提出蓋有海關關防之進口報單及商業發票 

（invoice）影本。 

（二）應出具進口商開立給自家之當年度統一發票並提供影

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經辦主管章，抬頭開立捐

贈者名稱，單價及匯率比照進口報單上之記錄。 

四、 捐贈者要求不開立金額時，請主責單位註明「捐贈者要求

不開立金額」，本會根據財政部 99/11/11 台財稅字第 

09900359720 號令(附件三)開立捐物收據。 

公關組及中、南辦事處負責同仁應核對捐贈物品及提供單據上所

載之物品金額及數量是否一致，請加蓋職章並註明無誤。 

 

第六條 捐物管理 

 捐物經本會收取後之管理，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 捐物經收取後，由公關組及中、南辦事處造冊管控，並移

交相關業務組進行使用或發放作業。若捐物為發放使用，

發放單位應於捐物收據開立 30 天內完成發放；如有不可

避免因素致使發放期間超過 30 天者，發放單位應擬具使

用計畫與預定發放時程表，簽會財會組後，報經執行長核

可（核准簽影本另送財會組）。 

二、 業務發放組對捐物發放去處，應依捐物種類逐筆或逐批記

錄。發放個人使用者，應由收受者簽收； 按批發放者，

應保留經組長/主任以上主管核章之收受者簽收發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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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財政部 99/11/11 台財稅字第 09900359720 號令(附

件三)，受贈人如為個人，應取得並保存載明受贈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受贈品名、數量、受贈日期

及受贈個人或其代理人簽章之收據、清冊或其他足資證明

文件；受贈人如為其他機關團體，應由該受贈之機關團體

開立載明其名稱、扣繳編號、地址、負責人（代表人或管

理人）、受贈品名、數量、受贈日期並簽章之收據。 

四、 捐物之發放及庫存情形，應按年彙整統計，並刊登本會網

站對外公開徵信。 

五、 捐物如為辦公設備類時，由總務組及財會組列入管理。 

六、 捐物屬一般食品、保健或健康食品時，應由醫療服務組進

行檢視，屬有效期限內者方得撥交病友或病友團體使用，

否則應予退還贈與人並撤銷該贈與契約；經醫療服務組確

認得收受者，應有效控管，不得逾有效期限仍未發放。 

七、 捐物屬罕病藥物時，得請捐贈者轉捐罕藥物流中心。 

  
第七條 其他注意事項 

本會各單位於處理捐物事項之過程，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收受二手捐物時，應依據： 

(一) 轉贈符合本會服務宗旨之對象，得開立不含金額捐物收據，

並依本辦法第六條辦理。 

(二) 轉供本會自用時，須由捐贈者提供第三方鑑價之證明，得

開立捐物收據，列帳及由保管單位造冊列管，以供日後查

核。無法提供第三方鑑價之二手物品，不得開立捐物收據

且不得轉供本會自用。 

二、 發票或收據開立年度與捐物年度非屬同一年度時，視同二

手物品，並比照第七條第一項處理。 

三、 發票或收據之抬頭應與捐贈者姓名或名稱一致；不一致時，

應請抬頭者出具足資證明捐贈者出資之委託書。 

四、 捐物收據應於當年度之 12 月 15 日前完成製給。公關組

及中、南辦事處為對超過此日以後之捐物，報執行長核定

是否還行接受捐贈。 

 

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